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工程劳务工资管理暂行办法

京技管[2005]70号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内建筑施工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北京市在京建筑施工企业设立农民工工资预留账户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开发区建设工程劳务工资管理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开发区从事建设活动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单位及劳务分包单位和与之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农民工。

第三条  开发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实施和监督工作。

第四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单位必须加强对劳务分包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监督管理，不得允许劳务分包单位使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

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及劳务分包单位必须建立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确保每月支付一次农民工工资，且支付部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季度末结清农民工剩余应得的工资。

第五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每月将其所承包工地内的工资支付情况报表报送劳动保障部门。

第六条  工程项目开工前，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须在开发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指定银行建立工资预留账户，账户内资金归施工总承包单位所有，该工资预留账户资金专项用于工程项目自获得施工许可之日起至竣工验收期间发生欠薪时，农民工工资的支付。   

帐户内资金余额须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工资被拖欠时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执行标准为：工程合同价款在2000万元以下（含）的工程，帐户内资金余额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款的3％，工程合同价款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程，帐户内资金余额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款的1.5％（总额不超过100万元，本办法有其他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账户中资金的启用必须经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同意，资金的使用必须专项用于支付所欠农民工的工资，不得用于垫支工程款、材料费等其他用途。

第八条  发生以下情况，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可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启用工资预留账户资金支付农民工工资：

（一） 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劳务工程款或专业分包工程款，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二）劳务、专业分包单位未按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工资，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三）劳务、专业分包单位因生产经营困难，暂时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四）其他可能造成一定规模农民工工资拖欠的。

第九条  工资预留账户启用程序

（一）当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拖欠金额认可，但暂时资金困难无力支付时：

1、 施工总承包单位须向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启用工资预留账户资金，并向劳动保障部门提交农民工工资支付表；

2、 经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同意后，工资预留账户开户银行将核定资金汇入施工总承包单位账户；

3、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资金到位之日起7日内监督完成工资支付；

4、工资发放完成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将由农民工签字确认的工资领取记录上报劳动保障部门备案；

5、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工资预留账户资金汇入其账户之日起30日内将1.2倍的启用资金存入原工资预留账户（账户资金余额不受100万元限制），并将银行开具的工资预留账户余额证明原件交至建设行业主管部门；

（二）当纠纷相关方对拖欠金额存在争议时：

1、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判决书、调解书或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书向工资预留账户所在银行申请，划拨核定资金至施工总承包单位账户；

2、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资金到位之日起7日内监督完成工资支付；

3、工资发放完成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将工资领用单上报劳动保障部门备案；

4、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工资预留账户资金汇入其账户之日起30日内将1.2倍的启用资金存入原工资预留账户（账户资金余额不受100万元限制），并将银行开具的工资预留账户余额证明原件交至建设行业主管部门；

第十条  工程项目竣工后，经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核实施工总承包单位符合以下条件的，工资预留账户脱离管理：

（一）工程自获得施工许可之日起至竣工验收期间未发生工资拖欠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向建设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在收到申请之日起45日内未发生工资拖欠的；

（二）工程发生过拖欠情况但工资预留账户从未被启用过，且拖欠问题已妥善解决，施工总承包单位向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80日内未发生工资拖欠的；

（三）工程发生拖欠情况并启用过工资预留账户，且拖欠问题已妥善解决，施工总承包单位向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年内未发生工资拖欠的；

第十一条  工资预留账户余额不足超过下述期限的，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工资预留账户内资金低于规定金额超过30日，账户脱离管理期限后延60日；

（二）工资预留账户内资金持续低于规定金额超过60日，限制施工总承包单位开发区项目投标资格1年；

第十二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违反本办法，造成严重工资拖欠，引发极端或群体性事件的，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可依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建设行业主管部门有权责令该工程立即停工，限制施工总承包单位在开发区项目投标资格1年，并将其不良情况录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在相关媒体进行曝光。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OO五年八月十七日

